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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辦法依據「國立中興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辦法」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本系一般研究生（在職生及依「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

辦法」入學之學生除外）獎助學金區分獎學金、助學金二種： 

一、 獎學金： 

(一) 獎勵研究優秀學生獎學金，屬於各實驗室一般研究生之獎學金。 

(二) 預研生獎學金：為鼓勵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在本系就讀碩士班，

凡符合以下二項者，始得提出預研生獎學金申請。 

1.修習本系教師指導之畢業論文或二學期之專題研究。 

2.甄試或考試入學列為正取生且入學排名在前 50%(含)。 

(三) 獎勵入學成績優異學生獎學金：碩士班甄試及考試入學正式報到

後第一名，各組二名，共計六名；博士班甄試及考試入學由三組

召集人決定一名。 

二、 助學金： 

(一) 參與課挰教學實務之教學助理，助學金發放依本校「教學助理制

度實施要點」辦理。 

(二) 協助行政工作之行政助理。 
第三條  本系由「教學及課程委員會」負責審查研究生獎助學金之申請、分配

事宜。 

第四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據「國立中興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辦法」及

「生命科學系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細則」之規定辦理。 

第五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